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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器工程技術士法施行令 (中譯版) 

陳姸彣 譯 

 （昭和三十五年九月三十日政令第二百六十號） 

 

最後修正：平成一九年一月一二日政令第七號 

 

內閣基於電氣工程技術士法（昭和三十五年法律第百三十九款）第二條、第四條

第五項、第五條第三項、第六條第二項及第十條規定，及為實施同法，制定本政

令。 

 

(小型工程) 

第一條 電氣工程技術士法 (以下稱為「法」。）第二條第三項附帶條款，政令

規定之小型工程如下。 

一 使用電壓六百伏特以下之插頭 、電纜插頭、插座、接線盒等其他連接裝置

或使用電壓六百伏特以下之閘刀開關、斷流開關、埋裝式彈簧開關及其他開

關裝置之線或電纜線之連接工程。 

二 使用電壓六百伏特以下之電器(配線裝置除外。以下亦同。) 或使用電壓六

百伏特以下之蓄電池端子之電線 (包括軟 (電) 線、焊接電纜線及線。以下

亦同。) 旋進式背栓工程。 

三 使用電壓六百伏特以下之電錶、限流器或保險絲之安裝、移除工程。 

四 電鈴、對講機、火災感應器、微型燈泡等其他此類設施所使用之小型變壓器

(次級電壓為 36伏特以下為限。) 之輔助裝置之配線工程。 

五 支撐電線用之支柱、撐架或其他此類設備之安裝、或變更工程。 

六 地下電纜涵洞或管道之設置或變更工程。 

(證照核發) 

第二條 法第四條第一項之電氣工程技術士證照(以下稱為「證照」。）之申請

者，依經濟產業省令規定，申請第一種電氣工程技術士證照者，得檢附該當

同條第三項各款之一，申請第二種電氣工程技術士證照者，得檢附該當同條

第四項各款之一之證明文件等其他證明文件及照片向都道府縣知事提出申

請。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2043920/?index=1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469990/?inde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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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之記載事項) 

第三條 證照之記載事項如下。 

一 證照種類。 

二 證照核發之編號及年月日。 

三 姓名及出生年月日。 

(證照之補發) 

第四條 電氣工程技術士之證照汙損、破損或遺失時，應向核發證照之該當都道

府縣知事提出補發申請。 

2 證照汙損或破損而提出前項之申請時，該證照得一併附上。 

3 遺失證照而申請補發者，再尋獲認定證照時，應即向補發之都道府縣知事申

報。 

(證照之更正) 

第五條 電氣工程技術士欲變更認定證照之記載事項時，得檢附該證照之證明文

件向該當核發證照之都道府縣知事申請更正。 

(繳回證照) 

第六條 依法第四條之二第六項規定，被命繳回證照者，應即將證照繳回至發布

命令之都道府縣知事。 

2 都道府縣知事依法第四條之二第六項之規定，命繳回電氣工程技術士之證照

時，得檢附摘要通知經濟產業大臣。 

3 經濟產業大臣受前項通知時，得將其摘要通知同項之都道府縣知事以外之都

道府縣知事。 

(電氣工程技術士檢定) 

第七條 電氣工程技術士檢定(以下稱為「檢定」。），採筆試及術科測驗方式。 

(筆試) 

第八條 筆試依下列表格上欄所列之檢定類別對應同表下欄之科目。 

檢定類別 科目 

第一種電氣工程技術

士檢定 

一 電氣相關基礎理論 

二 配電理論及配線設計 

三 電氣應用 

四 電器、蓄電池、配線器具、電氣工程用之材料及工

具暨受電設備 

五 電氣工程之施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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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自用發電設備之檢查方法 

七 配線圖 

八 發電設施、送電施設及變電設施之基礎構造及特性 

九 一般用電氣設備及自用發電設備之保安相關法令 

第二種電氣工程技術

士檢定 

一 電氣相關基礎理論 

二 配電理論及配線設計 

三 電器、配線器具暨電器工程用之材料及工具 

四 電氣工程之施工方法 

五 一般用電氣設備之檢查方法 

六 配線圖 

七 一般用電氣設備之保安相關法令 

2 前項科目之範圍如依經濟產業省令規定之。 

(豁免筆試) 

第九條 申請核發電氣事業法（昭和三十九年法律第百七十號）第四十四條第一

項第一款之第一種電氣主任技術者證照、同項第二款之第二種電氣主任技術

者證照或同項第三款之第三種電氣主任技術者證照者，或依舊電氣事業主任

技術者資格檢定規則（昭和七年逓信省令第五十四號），具備電氣事業主任

技術者資格者，對於該申請，准予豁免第一種電氣工程技術士檢定之筆試。 

2 該當以下各款任一款者，對於該申請，准予豁免第二種電氣工程技術士檢定

之筆試。 

一 於學校教育法（昭和二十二年法律第二十六號）之高等學校或舊中等學校令

（昭和十八年勅令第三十六號）之工業學校或此類同等以上之學校研修經濟

產業省令規定之電氣工程學科之畢業者。 

二 礦山保安法及經濟產業省設置法之一部修正法律（平成十六年法律第九十四

號）第一條之規定，依修正前之礦山保安法（昭和二十四年法律第七十號）

第十八條之規定，通過測驗範圍中，負責電氣保安相關事項人員之檢定合格

者。 

三 依舊自用發電設備施設規則 (昭和七年遁信省令第五十六號）第二十四條第

一項(へ)及(ト)之規定，被認定具備相當電氣技術知識及經驗者。 

四 取得電氣事業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之第一種電氣主任技術者證照、同

項第二款之第二種電氣主任技術者證照、或同項第三款之第三種電氣主任技

術者證照者、或依舊電氣事業主任技術者資格檢定規則，具備電氣事業主任

技術者資格者。 

3 筆試合格者，對於該申請，准予豁免下次與該合格筆試相關之同一類別檢定

之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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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科測驗) 

第十條 術科測驗，係指該當檢定之筆試合格者或依前條規定豁免筆試者，依照

第八條第一項表格上欄所列之類別，對應同表下欄所列科目範圍，依經濟產

業省令規定所執行必要技能之測驗。 

(檢定程序) 

第十一條 報名檢定者，得張貼照片於報名表，於經濟產業大臣舉辦檢定時，

經由舉辦測驗地點之管轄產業保安監督部長轉交經濟產業大臣；於指定試務

機關舉辦檢定時，繳交該指定試務機關。於此情形，依第九條第一項之規定

申請豁免第一種電氣工程技術士筆試者，得檢附同項規定之文件；依同條第

二項規定申請豁免第二種電氣工程技術士筆試者，得檢附同項各款任一款該

當者之證明文件。 

2 經濟產業大臣 (指定試務機關實施檢定事務時，指定機關)得預先公告實施

檢定之日期、地點、場所及其他檢定相關之必要事項。 

(徵收報告書) 

第十二條 依法第九條第一項之規定，得申報都道府縣知事之事項如下。 

一 電氣工程之施工場所。 

二 依電氣工程設置或變更之電器、蓄電池及配線器具暨電器工程所使用之材

料。 

三 電氣工程之施工方法 (包括配線設計) 。 

四 依電氣工程設置或變更之一般用電氣設備或自用發電設備所實施檢查方法

及其結果。 

(費用) 

第十三條 依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下列表格上欄所列之人員應繳納費用，對

應同表上欄規定之金額(電子申請等(係指依行政程序法之情報通信技術利

用相關法律 (平成十四年法律第百五十一號)第三條第一項規定，同項規定

使用電子資料處理系統之同法第二條第六款規定之申請等。以下亦同。)依

同表下欄規定之金額)。 

 

應繳費者 金     

額 

電子申請等場

合之費用 

一 報名第一種電氣工程技術士檢定考試者 一萬千三

百圓 

一萬九百圓 

二 報名第二種電氣工程技術士檢定考試者 九千六百 九千三百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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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三 申請核發特種電氣工程資格者認定證照或認定

電氣工程從事人員認定證照者 

四千七百

圓 

二千五百五十

圓 

四 申請補發核發特種電氣工程資格者認定證照或

認定電氣工程從事人員認定證照 

二千四百

圓 

一千百五十圓 

五 申請更正特種電氣工程資格者認定證照或認定

電気氣工程從事人員認定證照 

一千六百

五十圓 

九百四十圓 

（權限之委任） 

第十四條 特種電氣工程資格者認定證照及認定電氣工程從事人員認定證照

之核發、補發、及繳回暨法第四條之二第三項及第四項規定，關於該認定之

經濟產業大臣之權限，核發或補發之申請者、被命繳回證照者或受認定者，

委由其申請者所在地之管轄產業保安監督部長執行。 

   附 則 抄  

1 本政令自昭和三十五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附 則 （昭和三七年一二月一日政令第四三九號）  

本政令自昭和三十八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附 則 （昭和四〇年六月一五日政令第二〇六號） 抄  

1 本政令自法施行之日（昭和四十年七月一日）起施行。 

      附 則 （昭和四五年四月二日政令第五三號）  

 本政令自昭和四十五年四月六日起施行。  

   附 則 （昭和五三年五月一二日政令第一六六號）  

（施行日期） 

1 本政令自昭和五十三年五月二十日起施行。 

（過渡措施） 

2 關於本政令施行前已實施公告之電氣工程技術士檢定報名應繳納費用，依循

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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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則 （昭和五六年六月五日政令第二二二號）  

1 本政令自昭和五十六年六月十二日起施行。 

2 關於本政令施行前已實施公告之電氣工程技術士檢定報名應繳納費用，依循

前例。 

   附 則 （昭和五九年一一月二四日政令第三三二號）  

1 本政令自昭和五十九年十二月一日施行。 

2 昭和五十九年四月一日以後本政令施行前已通過電氣工程技術士檢定筆試

合格者，依該申請，准予豁免本政令施行後首次舉辦之電氣工程技術士檢定

之筆試。 

3 依前項規定豁免筆試者，依第二條規定修正後之電氣工程技術士施行令第九

條第二項之規定，視同豁免筆試者。 

4 依第二項規定申請豁免筆試者，得檢附同項規定之該當者證明文件併檢定報

名表。 

   附 則 （昭和六二年三月二〇日政令第四九號） 抄  

1 本政令自昭和六十二年四月一日起施行。 

   附 則 （昭和六三年八月二六日政令第二五九號）  

1 本政令自電氣工程技術士法及電器承裝業之業務適正化相關法律之一部修

正法律之施行日（昭和六十三年九月一日）起施行。 

2 昭和六十三年四月一日以後本政令施行前已通過電氣工程技術士檢定筆試

合格者，依該申請，准予豁免本政令施行後首次舉辦之第二種電氣工程技術

士檢定之筆試。 

3 依前項規定豁免筆試者，依第一條規定修正後之電氣工程技術士施行令第九

條第三項之規定，視同豁免筆試者。 

4 依第二項規定申請豁免筆試者，得檢附同項規定之該當者證明文件併檢定報

名表。 

   附 則 （平成元年三月二二日政令第五九號）  

1 本政令自平成元年四月一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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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本政令施行前已實施公告之第二種電氣工程技術士檢定報名應繳納費

用，依循前例。 

    

      附 則 （平成二年六月一五日政令第一六六號）  

1 本政令自公布日起施行。 

2 關於本政令施行前已實施公告之第二種電氣工程技術士檢定及第三種電氣

主任技術者證照相關之電氣主任技術者國家考試報名應繳納費用，依循前例。 

   附 則 （平成三年三月二五日政令第四九號）  

   本政令自平成三年四月一日起施行。  

       附 則 （平成六年三月二四日政令第七七號）  

1 本政令自平成六年四月一日起施行。但第一條之規定自同年十二月一日、第

二十四條之規定自同年六月一日起施行。 

2 關於本政令施行前已實施公告之第二種電氣工程技術士檢定及資訊處理技

術者檢定報名應繳納費用，依循前例。 

   附 則 （平成七年二月一日政令第一三號） 抄  

1 本政令自公布日起施行。 

    



105年度「我國用電安全知識服務體系之研究」計畫 

 

8 
 

        附 則 （平成七年一〇月一八日政令第三五九號） 抄  

（施行日期） 

本政令自電氣事業法之一部修正法律(以下稱為「改正法」)之施行日（平成七年

十二月一日）起施行。 

     附 則 （平成九年三月二四日政令第六七號）  

（施行日期） 

1 本政令自平成九年四月一日起施行。 

（過渡措施） 

2 關於本政令施行前已實施公告之資訊處理技術者檢定報名應繳納費用，依循前

例。 

    附 則 （平成一二年三月二四日政令第九八號）  

 （施行日期） 

1 本政令自平成十二年四月一日起施行。但第十九條之規定自同年六月一日起施

行。 

 （過渡措施） 

2 關於本政令施行前已實施公告之第二種電氣工程技術士檢定報名應繳納費用，

依循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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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則 （平成一二年六月七日政令第三一一號） 抄  

  （施行日期） 

第一條 本政令自內閣法之一部修正法律（平成十一年法律第八十八號）之施行

日（平成十三年一月六日）起施行。 

   附 則 （平成一三年四月二五日政令第一七一號）  

（施行日期） 

1 本政令自公布日起施行。 

（過渡措施） 

2 關於本政令施行前已實施公告之第二種電氣工程技術士檢定報名應繳納費用，

依循前例。 

   附 則 （平成一五年四月二三日政令第二一一號）  

（施行日期） 

1 本政令自公布日起施行。 

（過渡措施） 

２  關於本政令施行前已實施公告之第二種電氣工程技術士檢定報名應繳納費用，

依循前例。 

     附 則 （平成一六年三月二四日政令第五七號） 抄  

本政令自平成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起施行。 

    

          附 則 （平成一六年一〇月二七日政令第三二八號）  

（施行日期） 

第一條 本政令自平成十七年四月一日起施行。 

（過渡措施） 

第二條 本政令施行前，依修正前各政令之規定，經濟產業局障許可、認可或其

他處分(依礦山保安法及經濟產業省設置法一部修正之法律第二條規定，修

正前之經濟產業省設置法（平成十一年法律第九十九號。以下稱為「舊經濟

產業省設置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經濟產業省所掌管事務中，以舊

經濟產業省設置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五十九款所列相關事項為限。以下稱為

「處分等」。)，視為各經濟產業局長所管轄區域之產業保安監督部長作為

處分；本政令施行前，依修正前各政令之規定，向經濟產業局長提出申請、

申報等其他行為(舊經濟產業設置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經濟產業省所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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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中，以舊經濟產業設置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五十九款所列相關事項為限。

以下稱為「申請等」。），視為向各經濟產業局長所管轄區域之產業保安監

督部長提出申請等。 

    附 則 （平成一九年一月一二日政令第七號）  

本政令自公布日起施行。  

 

 

 

 

 

 

 

 

 

 

 

 

 

 

 

 

  

 

 

 

 

 

 

 

 

 

 

 

 

 

資料來源: 

1. 電氣工事士法施行令 http://goo.gl/rjOQ7 

http://goo.gl/rjOQ7

